天津师范大学2016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测试内容及相关说明
第一部分  形态机能测试部分
1、 田径项目
身高、体重、下肢长、指距、肺活量、心脏、血压、血色素、肝功能
2、 男子足球项目

身高、体重、下肢长、指距、肺活量、心脏、血压、血色素、肝功能
3、 桥牌项目
身高、体重、视力、心脏、血压、血色素、肝功能
4、 龙舟项目
身高、体重、指距、肺活量、心脏、血压、血色素、肝功能
第二部分  各项目专项测试部分

（一）田径
一、测试内容

考生所持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中的运动项目（运动小项）应与报考项目相一致。其中，全能运动员测试跑、跳、投各一项，报名时自己选择并确定；鉴于测试条件，马拉松运动员测试10000米跑；男子竞走测试场地10000米竞走、女子竞走测试场地5000米竞走。

二、测试要求
1.采用最新田径规则进行测试，测试器械采用国际田联认定器械。
2.采用国家最新田径等级标准进行认定。
3.径赛计时为手计时；田赛为人工丈量，最小单位厘米。
4.径赛按照一次赛次决定成绩；田赛按照三次试跳或试投决定成绩；跳高、撑杆跳起跳和升杆高度现场协商确定； 

二、考核有关办法说明
1.现场专项测试成绩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的考生认定为及格，现场未达到二级标准的认定为不及格。未参加形态机能测试者，不予合格。
2.按照考生性别、项目，按成绩由高至低分别排名。

3.遵守竞赛规则，罚下后不再另行测试，考试成绩以0分计。

（二）男子足球

一、测试要求
1.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足球规则进行测试，测试器械采用国家体育总局认定器械。

2.30米启动跑、运射为手动计时；专项技术有关测量为人工丈量。

二、考核有关办法说明

1.总分100分，现场专项测试成绩达到60分为及格。

2.测试人员按照现场测试成绩，由高至低排名。未参加形态机能测试者，不予合格。

3.本标准参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足球运动员测试标准制定。

三、考核指标与所占分值

	类别
	专项素质
	专项技术
	实战能力

	考核指标
	30米启动跑
	传准
	运射
	比赛

	分值
	20分
	20分
	20分
	40分


四、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1.专项素质

30米启动跑

（1）考试方法：采用一次性比赛，跑道为30米，考生从起跑线沿跑道全力加速跑。

（2）评分标准

表1.30米启动跑评分表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20
	3.90
	10
	4.90

	19
	4.00
	9
	5.00

	18
	4.10
	8
	5.10

	17
	4.20
	7
	5.20

	16
	4.30
	6
	5.30

	15
	4.40
	5
	5.40

	14
	4.50
	4
	5.50

	13
	4.60
	3
	5.60

	12
	4.70
	2
	5.70

	11
	4.80
	1
	5.80


2.专项技术

（1）传准

①考试方法：如图1所示，4个圈半径由小到大依次为1.5米、2米、2.5米、3米。用任意脚向圈内踢球，球落在圈内或线上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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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准场地示意图

②评分标准：4个圈半径由小到大分值依次为4分、3分、2分、1分。每人连续做五次，五次成绩之和为该项成绩。

（2）运射
①考试方法：如图2所示，从罚球区线中点垂直向场内延伸至20米处，画一条平行于球门线的横线作为起点线。距罚球区线2米处起，沿20米垂线共插置8根标志杆。考生将球置于起点线上，运球依次绕过8根标志杆后起脚射门，球动开表，当球从空中或地面越过球门线时停表，记录完成的时间。凡出现漏杆、射门偏出球门，球击中横梁或立柱弹出，均属犯规，不计成绩。每人测试2次，取最好成绩。
图2.运球过杆射门示意图

②评分标准

表2.运射评分表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20
	7.20
	10
	9.01-9.20

	19
	7.21-7.40
	9
	9.21-9.40

	18
	7.41-7.60
	8
	9.41-9.60

	17
	7.61-7.80
	7
	9.61-9.80

	16
	7.81-8.00
	6
	9.81-10.00

	15
	8.01-8.20
	5
	10.01-10.20

	14
	8.21-8.40
	4
	10.21-10.40

	13
	8.41-8.60
	3
	10.41-10.60

	12
	8.61-8.80
	2
	10.61-10.80

	11
	8.81-9.00
	1
	10.81-11.00


3.实战能力（比赛）

（1）考试方法：视考生人数分队进行比赛。
（2）评分标准：考评员参照实战能力评分细则（表3），独立对考生的技术能力、战术能力、心理素质以及比赛作风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总分为40分。
表3.足球实战能力评分细则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40-31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突出，攻守职责完成很好，具有很好的阅读比赛能力；对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及完成合理、规范；比赛作风顽强、心理状态稳定。

	良（30-21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突出，攻守职责完成很好，具有很好的阅读比赛能力；对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及完成合理、规范；比赛作风顽强、心理状态稳定。

	中（20-11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一般，攻守职责完成一般，阅读比赛能力一般；对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基本合理，完成动作基本规范；比赛作风较好、心理状态有波动。

	差（10分以下）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差，攻守职责不清楚，不具有基本阅读比赛的能力；对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不合理，完成动作不规范；比赛作风一般、心理状态不稳定。


注：对于后卫队员，在角球、任意球等情况下头球解围技术突出的，将视情况给予5-10分加分。

（三）桥牌

一、理论笔试（占45%）

1.基础知识10%

2.叫牌部分10%

3.做庄部分10%

4.防守部分10%

5.综合分析5%

考试时间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实战比赛（占45%）

1.叫牌部分15分

2.做庄部分15分

3.防守部分15分

实战比赛采用发牌机发牌，运动员原则上采用“精确”、“自然”叫牌法进行竞赛，现场比赛打16副牌。现场由专家独立对运动员进行评价，“叫牌、做庄、防守”评分标准为：

“叫牌”优秀15-12分、较好11-8分、一般7-4、较差3-0

“做庄”优秀15-12分、较好11-8分、一般7-4、较差3-0

“防守”优秀15-12分、较好11-8分、一般7-4、较差3-0

三、综合评定（占10%）

由专家组根据考生测试现场表现和在全国中学生等桥牌比赛中的成绩及发展潜质综合评价。

    四、考核有关办法说明

1.总分100分,及格60分。未参加形态机能测试者，不予合格。

2.按照考生性别，将分数由高至低分别排名。

3.桥牌运动属于智力体育范畴，该项目考生高考成绩必须达到其所在省（区、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线，方可按有关政策和招生计划进行录取。

（四）龙舟

参照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赛艇与龙舟分会关于“高校招收高水平龙舟运动员测试（试行）草案中的条件及标准”有关建议，结合我校招生实际，现制定我校高水平龙舟运动员体育测试标准及要求，如下。

1、 基本条件：

1.年龄：不超过22周岁

2.身高：女165cm--185cm        男175cm--195cm

3.体重：女55Kg--80 Kg         男65Kg--100 Kg

4.“鼓手、舵手”根据项目需要可不受身高、体重限制。

5.基本技能：不限泳姿独立游泳100米以上。

二、身体素质测试指标：（60%）（分值：60分）
1、测功仪1000米（分、秒）          　　　　　　   （20分）

	男子
	4ˊ45
	4ˊ40
	4ˊ35
	4ˊ30
	4ˊ25
	4ˊ20
	4ˊ15
	4ˊ10
	4ˊ05
	4ˊ00

	女子
	5ˊ05
	5ˊ00
	4ˊ55
	4ˊ50
	4ˊ45
	4ˊ40
	4ˊ35
	4ˊ30
	4ˊ25
	4ˊ20

	分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男子
	3ˊ55
	3ˊ50
	3ˊ45
	3ˊ40
	3ˊ35
	3ˊ30
	3ˊ25
	3ˊ20
	3ˊ15
	3ˊ10

	女子
	4ˊ15
	4ˊ10
	4ˊ05
	4ˊ00
	3ˊ55
	3ˊ50
	3ˊ45
	3ˊ40
	3ˊ35
	3ˊ30

	分值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注：该测试采用美国concept2品牌测功仪测试
2、卧推 （公斤kg） （在卧推架测试）    　　　　　    （20分）

	男
	35
	40
	45
	50
	55
	60
	65

	分值
	0.5
	2
	3.5
	5
	6.5
	8
	9.5

	男
	70
	75
	80
	85
	90
	95
	100

	分值
	11
	12.5
	14
	15.5
	17
	18.5
	20


	女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分值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3、60秒仰卧起坐（个），（在垫上，平躺、抱头、压脚完成） （20分）

	男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女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分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男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70

	女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分值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三、运动机能测试指标：（30%）（分值：30分）

    注：该部分测试，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体质测试仪器和方法进行。

1.肺活量体重指数＝肺活量ml／体重kg　　　　　　　　　（10分）

	男
	４0
	40-45
	45-50
	50-55
	55-60
	60-63
	63－66
	66-69
	69-72
	72-75

	女
	３3
	30-35
	35-40
	40-45
	45-50
	50-53
	53-５6
	56-59
	59-62
	62-75

	分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座位体前屈（厘米cm）　　　　　　　　　　　　　  　（10分）

	男
	<2.0-

0
	4.0-

2.0
	6.0-

4.0
	8.0-

6.0
	10.0-

8.0
	12.0-

10.0
	14.0-

12.0
	16.0-

14.0
	18.0-

16.0
	﹥18.0

	女
	<2.0-

0
	4.0-

2.0
	6.0-

4.0
	8.0-

6.0
	10.0-

8.0
	12.0-

10.0
	14.0-

12.0
	16.0-

14.0
	18.0-

16.0
	﹥18.0

	分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3.握力（公斤kg）               　　　    　　　 　　（10分）

	男
	30
	35-30
	40-35
	45-40
	50-45
	55-50
	60-55
	65-60
	70-65
	75

	女
	２0
	25-20
	30-25
	35-30
	40-35
	45-40
	48-45
	51-48
	54-51
	55

	分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四、综合评定办法（10%） （分值：10分）

专家组根据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机能水平以及发展趋势等进行综合评价，并给出相应分数。                                                                                              
“综合评定”评分参考数值对照表

	分值
	身高
	臂展—身高（cm）
	血色素（g/l）
	肺活量（ml）

	
	男cm
	女cm
	男cm
	女cm
	男
	女
	男
	女

	10分
	190
	180
	10
	10
	150
	140
	7000
	5000

	9分
	188
	178
	9
	9
	145
	135
	6500
	4500

	8分
	186
	176
	8
	8
	140
	130
	6000
	4000

	7分
	184
	174
	7
	7
	135
	125
	5500
	3500

	6分
	182
	172
	6
	6
	130
	120
	5000
	3000

	5分
	180
	170
	5
	5
	125
	115
	4500
	2800

	4分
	178
	168
	4
	4
	120
	110
	4000
	2600

	3分
	176
	166
	3
	3
	115
	105
	3500
	2400

	2分
	174
	164
	2
	2
	110
	100
	3000
	2200

	1分
	172
	162
	1
	1
	100
	90
	2500
	2000


五、考核有关办法说明

1.总分100分,及格60分，根据考生现场测试成绩排名。未参加形态机能测试者，不予合格。

2.“鼓手、舵手”身材指标（综合评定）可以按照“运动员参赛位置”需要进行必要考虑外，全体测试人员一律按照性别，将分数由高至低分别排名。

3.游泳属于龙舟训练基本技能，凡不能达到“不限泳姿独立游泳100米以上”要求者，不予录取。

4.参照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赛艇与龙舟分会关于“高校招收高水平龙舟运动员测试（试行）草案中的条件及标准”有关建议，结合我校招生实际，制定本测试标准及要求。

第三部分  文化课考试

    报考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田径、足球、龙舟项目的考生须参加文化课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考试大纲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文化课考试大纲（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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